莆人社规〔2023〕3号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企业

职工培训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提升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十条措施的通知》（莆人社规〔2022〕8号）精神，支持规模以上企业开办职工培训中心，加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升我市产业工人队伍技能水平，现就开展企业职工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企业申报培训中心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的规模以上企业。

（二）培训工种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培训场地与培训项目相适应，设施设备与培训规模相匹配，并符合环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及相关工种的安全规程，满足年培训规模500人次以上。理论教学场所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
（三）每个培训项目配备2名以上理论课教师和1名以上实训课教师，自有师资不能满足培训需要的，可外聘教师。师资资格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或中级职称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2.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成绩应在90分以上，并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持准入类职业（执业）资格证书。4.企业优秀人才（高管），应具备8年以上相关行业从业经历，新业态新职业从业年限可适当放宽。

（四）培训中心配备负责人，并根据培训规模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
（五）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培训中心章程与教学管理、参训职工管理、财务及卫生安全管理、设备管理、档案管理、应急保障等管理制度。

（六）培训中心应保证培训场地、师资队伍、培训项目相对固定，理论教室和实训场地有明显标识，不得随意变更。
二、申报程序

（一）申请。企业填写《莆田市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申请表》（附件1）、《设施设备和师资情况表》（附件2），连同《承诺书》（附件3）一并提交所在地县（区、管委会）人社局。

（二）审核。企业所在地县（区、管委会）人社局初审通过后，提交市人社部门。

（三）公布。经市人社局局务会研究同意后，给予授牌并公布。
三、支持措施

（一）培训中心面向企业内部职工以及上下游关联企业职工培训，培训总学时为20—40学时，取得培训结业证书，按每学时25元，每人500—1000元标准给予培训中心培训补贴（兑付培训券）。

（二）培训中心年培训合格人数规模达500人以上的，给予5万元奖励补助，年培训合格人数规模达1000人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励补助，年培训合格人数规模达2000人以上的，给予20万元奖励补助。

（三）支持设立培训中心的企业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自主认定机构，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自主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四）支持培训中心培训规模较大、培训质量较好的企业设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技能大师工作室10万元的建设经费补助，通过“师带徒”推动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

（五）支持设立培训中心的企业承办我市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给予最高15万元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经费补助。

（六）支持设立培训中心的企业申报市级高校毕生就业见习基地，对吸纳大中专院校（含技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按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50%给予就业见习补贴。
四、项目管理

企业职工培训中心按属地管理，由所在地县（区、管委会）人社局参照《莆田市规范市级人才项目服务管理办法》，每年对企业职工培训中心开展质量评估，当年3月底前完成上年度质量评估。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予以公布取消：

1.申报单位被列为失信企业的；

2.上年度未开展补贴性职业培训的；

3.其他需要公布取消的情形。
五、其他工作要求

（一）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要充分发挥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抓总作用，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培训中心工作协调机制，积极入企宣传中央、省、市有关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认定、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竞赛、就业见习等政策，发动辖区内规模以上企业申报设立企业职工培训中心。

（二）市人社局每年视情况开展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申报设立工作，第一季度集中受理，统一公布。首批10家企业职工培训中心拟于2023年公布，请各县区人社局于3月31日前报送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申报材料至市劳动就业中心（推荐指标见附件4）。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附件：1.莆田市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申请表
2.设施设备和师资情况表

3.承诺书
4.企业职工培训中心推荐指标分配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2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莆田市企业培训中心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填报时间：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属    性
	 □国有  □外资  □合资  □民营
	所属行业
	

	培训中心

负责人
	
	手    机
	

	培训中心

联系人
	
	手    机
	

	资金账号
	
	开户银行
	

	在岗职工人数
	
	在岗技能劳动者总数
	

	职工培训
工种
	拟申请培训职业工种名称
	年培训能力

	
	
	

	
	
	

	
	
	

	
	（可加行）
	

	基础条件 
	理论教室（间）
	理论教室总面积
	实训场地所在地
	实训场地总面积

	
	
	
	
	

	师资队伍

	本企业教师（人）
	
	具有中级职称或高级以上技能等级人数
	

	
	外聘教师（人）
	
	
	

	申报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人社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拟申报培训职业工种名称
	

	设备情况

	序号
	设备名称
	品牌
	型号
	台（套）数
	工位数

	
	
	
	
	
	

	
	
	
	
	
	

	
	
	
	
	
	

	
	
	
	
	
	

	
	（可加行）
	
	
	
	

	师资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所学专业
	职称
	职业资格名称
	资格等级
	担任培训课程
	专职/兼职

	
	
	
	
	
	
	
	
	
	
	

	
	
	
	
	
	
	
	
	
	
	

	
	
	
	
	
	
	
	
	
	
	

	
	
	
	
	
	
	
	
	
	
	

	
	（可加行）
	
	
	
	
	
	
	
	
	


设施设备和师资情况表

（按申报培训工种分别填报）
附件3
承诺书

我单位根据设立职工培训中心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并对提供的材料和服务提出郑重声明并承诺：

1.本单位所提供的一切资料、数据内容及反馈的情况真实、有效。

2.如因本单位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本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3.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守法经营、诚实信用，自愿接受和服从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职业培训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如有违反，本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4.本单位严格按照项目申报方案和文件要求组织实施职业技能培训。

5.本单位承诺配合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数据调度工作，按时按要求反馈相关信息。

6.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本单位所提供的材料及资源的审核通过，不代表对本单位上述承诺内容及相关责任义务的豁免。

7.上述承诺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签字）：                联系电话：

附件4
企业职工培训中心推荐指标分配表
	序号
	县区
	指标分配数

	1
	仙游县
	4

	2
	荔城区
	4

	3
	城厢区
	4

	4
	涵江区
	4

	5
	秀屿区
	4

	6
	北岸
	1

	7
	湄洲岛
	1

	合计
	
	22




